
 

 

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4-33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审理阶段，仲裁审理阶段；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诉讼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仲裁被申请人； 

3.仲裁涉案金额：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投资”）请求裁决公

司偿还同方投资本金人民币 216,172,800元、因公司延迟支付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以及仲裁费用； 

4.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目前该案件正处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以及

北京仲裁委员会通知公司答辩的审理阶段，判决及仲裁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最

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以及公司与上海迈众签订的《协议书》约

定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件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进展情况以及北京

仲裁委员会仲裁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案件进展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控赛格”）就取得《协

议书》项下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环境”）相应比例股权事宜

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潍坊中院”）提起诉讼，并于 2023

年 6月 5日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有关本次诉讼

案件的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5 日、2023 年 7 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1）、

《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33）、《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41）、《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民事裁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8）、《关于提起诉讼的进展暨收到<民事判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9）、《关于提起诉讼进展暨收到民事上诉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24）。 

2024 年 7月 11 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邮寄的《仲裁申请书》《答辩

通知》、证据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人同方投资请求裁决公司偿还同方投资

本金人民币 216,172,800 元、因公司延迟支付产生的资金占用费以及仲裁费用，

在公司全额支付前述款项后，公司应完成同方投资名下同方环境 40.5%股份的指

定过户手续。 

二、仲裁申请书主要内容 

申请人：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高新开发区玉清东街13159

号（高新大厦909室）。 

法定代表人：温予。 

被申请人：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

兰竹大道以北CH3主厂房。 

法定代表人：卫炳章，董事长。 

（一）同方投资仲裁请求： 

1.裁决华控赛格偿还同方投资本金人民币216,172,800元； 

2.裁决华控赛格偿还同方投资支付资金占用费人民币152,251,983.68元(以

432,345,600.00为基数，其中86,469,120元自2020年1月6日起暂计至2024年6月5

日，按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其中345,876,480.00元自2020

年2月13日起暂计至2024年6月5日，按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3.华控赛格偿还完毕第1项本金及第2项资金占用费后，华控赛格应完成将同

方投资名下同方环境40.5%股份的指定过户手续。 

（二）同方投资申请仲裁的事实与理由 

2017年1月，同方投资与华控赛格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与《承诺函》,约定

同方投资向华控赛格提供借款432,345,600元，用于华控赛格购买同方环境40.5%

股份。因华控赛格违约，拒不还款，拒绝过户其购买同方环境公司40.5%股份，

同方投资依据《委托理财协议》《承诺函》于2020年7月6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2)京仲裁字第1302号《裁决书》



 

 

(“2022-1302 裁决书”),认定《委托理财协议》《承诺函》成立，即同方投资

向华控赛格提供融资资金，华控赛格向同方投资归还本金和收益。北仲以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委托理财协议》《承诺函》成立但无效。仲

裁庭认为，协议无效的商业后果(2022-1302裁决书第60页)是“同方投资和华控

赛格在《委托理财协议》和《承诺函》项下的签约行为和履约行为，导致

432,345,600元巨额资金的支出，且任何一方均未持有同方环境的股份，也不愿

意以432,345,600元的对价持有同方环境40.5%的股份。仲裁庭认为，双方实施的

重大关联交易，严重违反关联交易的监管规章，在付出了432,345,600元对价却

未获得同方环境40.5%股份的情形下，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严重损害上市公

司广大股东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和商业后果。”据此，裁决华控赛格向

同方投资支付2.16亿元，剩余款项的法律后果与股份未过户的商业后果进行了结

合，由争议双方另案解决。 

2022-1302仲裁庭的仲裁员陶修明发表了《关于裁决的不同意见》的独立意

见，载明华控赛格主张其不是同方环境40.5%股份收购方的主张，以及其没有真

实的股份收购安排和真实的融资需求，“是不能成立的。基于本案《委托理财协

议》《承诺函》及《股份收购协议》的文字约定，足以认定，被申请人是同方环

境股份的实际收购主体和资金融入方，本案双方之间的真实交易安排就是申请人

就被申请人收购同方环境股份事宜向被申请人提供融资，双方之间的交易法律关

系是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协议》《承诺函》及其项下真实交易

合法有效。“既然本案双方之间达成的是普通的民间融资交易安排，交易合法有

效并实际履行，华控赛格作为借款人当然负有全额还本付息的义务。甚至，即使

退一步讲，融资效力被否定，华控赛格也应当全额归还同方投资的全部融资本金

并合理补偿其资金成本”。   

仲裁后，发生如下两个新事实： 

1、2022年4月13日，同方投资按照约定将华控赛格收购的同方环境40.5%股

份过户至自己名下，完成了华控赛格出具的《承诺函》予以认可的《股份收购协

议》对同方投资公司赋予的全部义务。至此，与仲裁裁决时认定的同方环境40.5%

股份未过户的基础事实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 

2、2023年5月，华控赛格向潍坊中院提起诉讼，主张确认同方投资公司名下



 

 

的同方环境公司20.25%股份以及相关权益归华控赛格所有。至此，华控赛格自认

收购同方环境股份已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监管限制。显然，该事实情况与仲裁

时华控赛格所陈述事实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2024年3月28日，潍

坊中院作出(2023)鲁07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2023)鲁07民初100号之三民事裁

定书，裁判同方投资名下的同方环境20.25%股份归属华控赛格。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情况如下：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未达到重大的诉讼、仲裁事

项汇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作为原告） 

114.24 否 审理阶段 
不会对公司造

成重大影响 
审理阶段 

未达到重大的诉讼、仲裁事

项汇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作为被告） 

45.52 否 审理阶段 
不会对公司造

成重大影响 
审理阶段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同方投资仲裁申请事项，潍坊中院已分别于2024年3月30日和4月1日

向公司下发《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同方投资现持有

的第三人同方环境20.25%的股份归原告华控赛格所有，同时裁定驳回同方投资要

求华控赛格向其支付剩余216,172,800元以及因华控赛格延迟支付产生的资金占

用费的反诉请求； 

2.2024年4月19日，公司收到潍坊中院发送的两份《民事起诉状》，上诉人

同方投资不服潍坊中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的裁定和判决结果，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同时，公司就股份收益部分，也提起了二

审上诉，请求改判同方投资公司持有的同方环境公司股份的50％收益即股利

（2017年度至2022年度）和利息归华控赛格公司所有，其中，2017年股利为

8106480元，股利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和LPR分段计算，从2018年4月21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该案件已于2024年6月11日开庭审理，但尚未判决； 

3.目前该案件正处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以及北京仲裁委员会通



 

 

知公司答辩的审理阶段，判决及仲裁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

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以及公司与上海迈众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为准。公司将密

切关注该案件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进展情况以及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三日 


